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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浙0110民初17388号
陈波：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彭公包装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瓶窑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627号

吴建农、张海敏:本院受理原告潘又辰为与被告吴
建农、张海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062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828号

嘉兴市三立缝制设备有限公司：原告杭州三匹马制
衣设备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三立缝制设备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19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028号

杭州普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昶盛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普乐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2日10时
0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687号

朱王敏：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典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朱王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2日10
时3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879、13884号

严明：本院受理原告沈佳军诉被告严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1月31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4号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314号

华伟强: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华伟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7日2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328号

唐乐三: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唐乐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7日2时45分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8601民初3325号

王晓鸣: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被告王晓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3月7日3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8601民初639号

董方：本院受理原告田礼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22民初3744号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钱津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2
民初37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
平归还原告钱津津借款10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支付原告钱津津以本
金3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6月5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440000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7月22日起至借款还清
之日止的利息；以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
计算自2016年6月7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钟幼平支
付原告钱津津公告费6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3732号

钟幼平：本院受理原告钟建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2
民初37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钟幼
平归还原告钟建娥借款 210000 元，并支付以本金
21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6年8月1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二、被告钟幼平支付原告钟建娥公告费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3499号

姚建峰：本院受理原告余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22
民初349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姚建
峰返还原告余锋借款27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3月11
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姚建峰支付原
告余锋律师代理费用17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三、被告姚建峰支付原告余锋公告费65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533号

陈拥强、夏拥琴、高峰：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27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拥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偿款
119243.08元并支付该款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还清
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夏拥琴、高峰
对陈拥强的上述第一项应付款不能清偿部分各承担三
分之一的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744元，由被告陈拥
强负担，被告夏拥琴、高峰各连带负担914元。限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817、2195号

林勇：原告淳安枫树岭美林建材商行、王志平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初 1817 号和
（2017）浙0127民初21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汾口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
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305号

邵臻、梅静静：本院受理原告张佩芬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05民初230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499号

康志扬：本院受理原告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康志扬、张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管辖异议）、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15日下午13时4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809号

周小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周小红（2017）浙0212民初6809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2民初
680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7号

沂南县阳都木业加工厂，因遗失中国银行余姚分行
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
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沂南县阳都木业加工厂。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银行余姚分行签发的号

码为1040005228773457号、票面金额为30000元、出票
人宁波亚特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镇江市元润电子有限
公司、持票人沂南县阳都木业加工厂。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1月6日起2017年
1月6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6号

宁波杭州湾新区新久包装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姚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宁波杭州湾新区新久包装制
造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余
姚支行签发的号码为3100005127410277号、票面金额为
12550元、出票人宁波绿之品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
和持票人宁波杭州湾新区新久包装制造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1月3日起2017年
1月3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3769号

夏晓洁、杨杰：本院受理原告郑丽跃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2民初
3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向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4157号

郑清海、白红妹：本院受理原告叶雄豪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2民初
41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向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58-1号

本院根据徐燕芬的申请，于2017年10月30日裁定
受理温州市大鹏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同年11月7日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债
权人应在2017年12月15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裕达大厦 1305 室；邮政编码：
325000；联 系 人 ：濮 迅 诺 、董 立 人 ，电 话 ：
0577-55577358、1585884596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
时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3167号

徐良尚、林爱珠：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徐良尚、林爱珠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077号

叶征特、吴达、吴金彩、叶久寅：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征特、吴达、吴
金彩、叶久寅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
及（2017）浙0303民初05077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2月28日10
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05543号

温州金嘉品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
湾旺利紧固件厂（普通合伙）与被告温州金嘉品贸易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纪律监督卡及
（2017）浙0303民初0554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本案定于2018年3月6日下午
15时0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379号

李秀锋、李长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秀锋、李长锋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3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37号

谭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谭斌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237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42号

王新福、范青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新福、范青山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24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3281号

余晓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余晓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3281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38号

李建、江中成：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建、江中成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23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241号

刘欣：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241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8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雷茹印务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7年10月25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10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力宏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7年11月7日指定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
所担任温州力宏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宏力鞋业
有限公司股东吴崇杰、蔡丰利、孙龙、徐建锋、顾晓鸣应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浙江人民联合律

师事务所（联第人：叶律师、胡律师，联系号码：
13858828533、15167750326。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蒲中
路2号人民联合律师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温州宏力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
12月1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力宏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力宏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14日上午9时0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87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市王毅复合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110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尊豪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7年11月7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温州尊豪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尊
豪鞋业有限公司股东姜忠林、林强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文潘、鲍建珍，联系号码：13868872611、
18367721233。地址：温州市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
厦1503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
州尊豪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1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
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温州尊豪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温州尊豪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18日下午15时
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88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薛小朋、刘丐洪的申请，于2017年
10月30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111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7年11月7日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
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股
东刘锋、金梁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范丰盛、陈瑶，联系号
码：13858822107、15988720710。地址：温州市市府路
589号新益大厦A幢4楼）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
书等资料。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
年12月1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鑫美服饰有限公司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19日上午9时0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四审判庭召开,请各债
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破7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田支行
的申请，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浙0304破申9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海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1月7日指定温州诚达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浙江海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浙江海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股东黄伟坚、黄淑
静应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温州诚达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联系人：施小旋、叶呈爽，联系
号码：13757720722、15088921796。地址：温州市车站大
道高联大厦502室）移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
料。浙江海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
12月11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浙江海灵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海灵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12月15日上午10时
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召开,请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39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德瑞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瑞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德瑞公司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
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1月3
日裁定受理德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1月7日，
本院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德瑞公司管理人。
德瑞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7年12月13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浙江省瑞安市
明珠大厦3幢2单元3楼律师办公室；邮政编码：325200；
联系人：何福来（1555888978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瑞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18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人
民法院1406办公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德瑞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市珉恺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庆荣

经查实，你单位无故拖欠王维、马科岭
等20名职工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共计
53145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
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
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王维、马科岭
等20名职工2016年4月至2017年1月共计
53145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26572.5
元（按应付金额 50%的标准计算）。你单位

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
内履行完毕。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
人社监理字〔2017〕3号）。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
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或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
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11月10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于2017年10月31日10时至2017年11月1日10
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
mai.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价活动，仅一名竞买人（竞买号Q3928）
出价1120万元，现补登竞买公告如下：

截至2017年7月31日，东阳市太阳城陶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太阳城陶瓷”)借款共3笔，贷款本金1163.53万元，划转利息373.48
万元，孳生利息98.19万元，总计1635.2万元。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
公司、东阳市港新针织有限公司、东阳市天染针织有限公司、东阳市
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王泉锋、朱巧波、王新浩、骆雪飞、葛世忠、陈萍
萍提供担保；东阳市康迪皮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
市经济开发区新潮路9号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金额为人
民币2050.65万元，土地类型为工业出让用地，土地面积为5645平方
米，建筑面积为12322.83平方米）抵押。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币25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币20万元。若在

公告期内另无人出价或出价低于1120万元，将确定东阳市傲丽友服
饰有限公司为最终买受人。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

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

址 ： https://zc-paimai.taobao.com/auction/560332535751.htm?spm=
a219w.7475002.paiList.5.TnB6z2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10日

东阳市太阳城陶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朱凡：
2012 年 1 月 12 日，您与本人结算欠本

人借款本金贰佰万元，该借款至今未还。本
人现将该债权全部转让给林洁。请您自接
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林洁履行全部义
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
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 于人

2017年11月1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